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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民防團隊訓練(民防團、防護團)作業程序 
流程： 

 流 程 權責及協調人員 作 業 內 容 

 

 

 

 

 

 

 

 

 

 

 

 

 

 

 
 

 
注意事項： 
1. 民防法自民國 92 年實施，民防總隊所屬義警大隊、民防大隊、義交大隊、環保

大隊、醫護大隊、工程搶救大隊、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等配合縣市長選舉年度實
施整編(95 年度整編實施基本訓練)，96、97、98 年度實施常年訓練。 

2. 各民防團、防護團每 4 年整编 1 次(民防法實施 92 年度編組實施基本訓練，96 年
度為整編年度實施基本訓練，97、98、99 年度為常年訓練)。 

1、依據內政部頒布民防團隊基本(

常年)計畫綱要策訂本縣民防團

隊訓練實施計畫。 

2、實施計畫函發各民防團隊。 

3、依據本縣訓練實施計畫策訂各民

防訓練實計畫，並副知縣府各相

關局室： 

 (1)排訂各鄉鎮市公所民防團訓練

日期，並函文各民防團。 

 (2)排訂各級學校防護團訓練日期

，並函文各民防團。 

 (3) 排訂各公司、工廠、機關防護

團訓練日期，並函文各民防團。 

4、會同縣府局室相關人員督導、考

核各民防團、防護團基本(常年)

訓練。 

5、評核案綜合整理，簽辦。 

6、評核案函發各民防團隊。 

7、資料綜合整理裝成冊簽辦敘獎，

簽會本局人事室、縣府人事室及

相關業管局室。 

8、結案。 

依據內政部頒布之綱要計
畫策訂本縣訓練實施計畫 

送核(本局) 

縣府相關局室會稿 

計畫案發函各單位 

指(輔)導各民防團隊辦理
基本(常年)訓練 

會同縣府相關局室督導各級
民防團隊基本（常年）訓練 

核核綜整、簽辦 

資料綜整成卷 

結案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評核案發函 

簽獎 

縣府相關局室 

承辦人 

人事室 

縣府人員 


